
潮州市司法局收费目录清单

序

号
收费项目 设立依据 收费文件 收费范围和对象 收费标准 执收单位 收费期限 说明

一 行政事业性收费

—— —— —— —— —— —— —— ——

二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1 法医病理鉴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

鉴定管理问题的决

定》、《国家发展改革

委、教育部、司法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关于下放教材及部

分服务价格定价权限

有关问题的通知》（发

改价格﹝2015﹞1199

号）

粤发改规

﹝2017﹞9号、

粤发改价格函

〔2019〕3103

号

自然人、法人和

其他组织

详见附件 1： 《广东

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

和收费标准表》

司法鉴定机构
自 2019 年 9 月

1日起执行

2 法医临床鉴定

3 法医物证鉴定

4 法医毒物鉴定

5 法医人类学鉴定

6 法医精神病鉴定

7 文书鉴定



序

号
收费项目 设立依据 收费文件

收费范围和对

象
收费标准 执收单位 收费期限 说明

8 痕迹鉴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

鉴定管理问题的决

定》、《国家发

展改革委、教育部、司

法部、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关于下放教材

及部分服务价格定价

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5﹞

1199 号）

粤发改规

﹝2017﹞9号、

粤发改价格函

〔2019〕3103

号

自然人、法人和

其他组织

详见附件 1：《广东省

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

收费标准表》

司法鉴定机构
自 2019 年 9 月

1日起执行

9 微量物证理化检验鉴定

10 电子数据鉴定

11 声像资料鉴定

12 证明合同、协议

《价格法》、《公证法》

粤发改规

﹝2017﹞10

号、粤发改规

﹝2018﹞1号、

粤发改价格函

〔2019〕3102

号

自然人、法人和

其他组织

详见附件 2：《广东省

公证服务收费项目和

收费标准》

公证机构
自 2019 年 9 月

1日起执行

13
证明财产继承、赠与、

接受遗赠
自然人

14
办理遗嘱、遗赠抚养协

议

15
办理委托、声明、保证

民事法律行为

自然人、法人和

其他组织

16
现场监督公证

17

证明出生、生存、死亡、

身份、曾用名、住所地

（居住地）、学历、学位、

成绩单、经历、职务、

职称、资格、有无违法

犯罪记录、婚姻

状况、亲属关系、财产

权、收入、纳税、选票、

指纹、资信等有法律意

义的事实



序

号
收费项目 设立依据 收费文件 收费范围和对象 收费标准 执收单位 收费期限 说明

18

不可抗力、意外事件、

收养关系、抚养事实、

认领亲子、票据拒绝、

查无档案记载

《价格法》、《公证

法》

粤发改规

﹝2017﹞

10 号、粤发改

规﹝2018﹞1

号、粤发改价

格函〔2019〕

3102 号

自然人、法人和其

他组织

详见附件 2：《广东省公证

服务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公证机构

自 2019年 9月

1日起执行

19 证明邮寄送达行为

20 确认遗嘱效力

21 保全证据

22 清点财产

23

证明证书、执照和文书

上的签名、印鉴、日期

属实或者相符，证明文

书的副本、影印本、节

本和译本与原本相

符及其他相同的证明

24
台湾公证书副本查证

（核验）

25 提存

26

保管遗嘱、遗产或者其

他与公证事项有关的

财产、物品、文书、票

据、凭证、有价证券、

电子数据等

27
根据当事人委托办理

抵押登记事务



序

号
收费项目 设立依据 收费文件 收费范围和对象 收费标准 执收单位 收费期限 说明

28
代写与公证事项有关

的法律事务文书

《价格法》、《公证

法》

粤发改规

﹝2017﹞

10 号、粤发改

规﹝2018﹞1

号、粤发改价

格函〔2019〕

3102 号

自然人、法人和

其他组织
详见附件 2： 《广东省公证服务收费

项目和收费标准》
公证机构

自 2019年 9月 1

日起执行
29 提供公证法律咨询

30 按计时收费方式收费

《价格法》《律师法》

粤价

﹝2006﹞298

号、粤发改价

格﹝2015﹞

436 号、粤府

办﹝2018﹞

11号

为刑事案件、民

事诉讼、行政诉

讼和国家赔偿案

件的当事人提供

法律咨询。

200-3000 元/小时。

依法设立

的律师事

务所

长期

31 刑事案件辩护

为刑事案件犯罪

嫌疑人代理申诉

和控告、申请取

保候审，担任被

告人的辩护人或

自诉人、被害人

的诉讼代理人。

（1）侦查阶段：2000-6000 元/件

（2）审查起诉阶段：6000-16000 元/

件

（3）审判阶段：6000-33000 元/件

32
涉及财产的民事、行政

诉讼收费

为当事人代理民

事诉讼、行政诉

讼和国家赔偿案

件以及代理各类

诉讼案件的申

诉。

在收取基础费用 1000-8000 元的基础

上再按其争议标的额分段按比例累加

计算收取：

5万元（含 5万元）以下：免加收

5万-10 万（含 10 万元）：8%

10 万-50 万（含 50万元）：5%

50 万-100 万（含 100 万元）：4%

100 万-500 万（含 500 万元）：3%

500 万-1000 万（含 1000 万元）：2%

1000 万-5000 万（含 5000 万元）：1%

5000 万元以上：0.5%

备

注


